
□记者 夏天 实习生 田梦圆

本报讯 非法改装散货船、 利

用长江航道非法运输成品油的船主

冯某， 日前在黄浦区人民法院出庭

受审。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对冯某以

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

而冯某的辩护人则辩称， 本案油品

未流入市场， 未继续扩大社会危

害， 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对

此公诉人指出： 涉案船只为逃避检

查， 利用黑夜采取关灯、 关定位等

“静默” 手段航行， 存在制造航道

事故、 燃油泄露破坏长江水域生态

环境等危害风险。 法庭未对本案当

庭判决。

据公诉机关指控， 被告人冯某

明知无相关正规运货手续、 油品来

源非法， 仍通知同伙按照货主的安

排， 通过拉油管的方式从不明海船

上过驳柴油 500余吨。经鉴定，涉案

成品油符合车用柴油相关指标要

求，价值315万余元。 在进口环节应

缴税款为 128万余元。

辩方提出， 被告人的犯罪行为

所导致的危害未进一步扩大， 本案

油品未流入市场， 未继续扩大社会

危害， 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公诉方强调， 被告人在明知这

批成品油来源不合法的情况下，仍

进行了运输， 目的是为己牟利。 同

时，被告人在其主观愿意的情况下，

实施了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行。 其

次， 非法运油不仅严重扰乱国内成

品油监管和市场秩序， 一旦在夜间

发生船只碰撞、油品泄露、燃烧、爆

炸等情况， 将严重破坏长江水域生

态环境，危及社会公共安全。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业主张先生没有想

到， 自己在小区的回家路上， 却会

意外掉到窨井里， 并因此而骨折受

伤。 为此， 他将物业公司告上法

院。 日前， 松江区人民法院对此案

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判决因窨井周

围无警示标识， 物业公司未尽管理

职责， 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张先生说，2017年8月31日晚，

他从地下车库停完车出来返回家

中，走到小区单元门口，一脚踏到了

窨井盖。 因井盖年久失修且没有任

何警示牌，导致他掉下窨井受伤，后

经医院诊断为脚踝距骨骨折、 距骨

滑车骨折。 因受伤， 他长时间不工

作， 给自己的家庭增加了巨大的经

济负担， 也给自己的心理造成了很

大的压力。 因此，张先生诉至法院，

要求判令物业公司及其所属母公司

赔偿自己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

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5万余元。

而物业公司则认为， 令张先生

受伤的窨井盖分布在绿化带中， 而

不是正常的道路中， 张先生为了缩

短回家路程穿梭在绿化丛中才导致

了意外的发生。 而且物业公司也在

小区楼道内张贴了温馨提示， 在破

损的井盖旁放置了警戒柱， 已经尽

到了相应的义务。

物业公司所属的母公司不认可

张先生主张的各项损失的计算方

式， 要求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赔付。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张先生

因窨井盖损坏而受伤， 被告物业公

司是涉案窨井盖的管理人， 即便如

物业公司所称， 其在小区楼道内张

贴了提示， 在损坏的井盖旁放置了

警戒柱， 但根据现场事发照片显

示， 事发窨井盖周围并无警示标

识， 故法院有理由认为被告物业公

司未尽到管理职责。 因被告物业公

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故应由其

总公司即被告母公司承担侵权责

任。 据此， 法院确定被告母公司对

张先生的损伤承担完全赔偿责任。

法院指出， 本次事件虽给张先

生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但该伤害

尚不致于造成他精神痛苦的严重后

果。 故对他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

金， 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

物业公司的母公司赔偿张先生各项

经济损失 6万余元。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玄霆公司）

享有网络传播权的 203 部小说， 却

出现在了广州神马移动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的“神马搜索” 网站

上。 近日， 上海知产法院审理了该

起案件， 并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的二审判决。

玄霆公司是国内原创文学门户

网站“起点中文网” 的运营商。 神

马公司则为“神马搜索” 的运营

商。 玄霆公司发现， 自己享有信息

网络传播权的 203部小说竟可以通

过神马搜索获取下载或在线阅读。

经双方共同确认， 其中 158 部小说

于 2017 年 9 月中旬仍在“起点中

文网” 登载。

据此， 玄霆公司将神马公司诉

至法院， 请求判令神马公司立即停

止对玄霆公司涉案 203 个文字作品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 神马公司

赔偿玄霆公司经济损失2030万元

（每个作品主张10万元）； 神马公司

支付玄霆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

出的合理开支102.8万元。 在诉讼

过程中， 玄霆公司撤回第一项诉讼

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 涉案作品各章

节的内容是由神马公司从不同网站

获得后直接提供给用户， 上述作品

在“神马搜索” 上的传播是神马公

司基于自己的意志主动选择的结

果。 神马公司未经许可， 通过信息

网络向用户提供玄霆公司享有著作

权的涉案作品， 构成对玄霆公司信

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神马公司

赔偿玄霆公司250万元。

一审判决后， 神马公司和玄霆

公司均不服，上诉至上海知产法院。

上海知产法院认为， 即使如神

马公司所主张， 其对涉案小说仅提

供搜索链接转码服务， 对于涉案侵

权作品的传播， 神马公司亦具有过

错， 也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神

马公司应当注意到第三方网站存在

提供侵权作品的可能性， 亦应当知

道其搜索结果链接至第三方侵权网

站的可能性， 对此却未采取任何措

施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

在玄霆公司因被侵权所遭受的

实际损失以及神马公司因侵权所获

的经济利益均无法证明时， 一审法

院综合考量涉案作品数量、 知名

度、 字数、 获利情况、 侵权行为持

续时间、 维权支出的合理性等因

素， 对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予以酌

定， 所确定的判赔金额并无不当。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范毅君 姜叶萌

本报讯 说到辞职， 很多人认

为， 辞职么， 有何难， 一封辞职信

交上， 说走就走。 然而， 对于公司

董事而言， 有效辞职可没那么简

单。 为了辞职， 李先生与公司拉锯

了一年半， 始终被拒， 最后只得诉

至法院， 要求确认其从发送辞职报

告之日起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并要求公司至登记机关涤除其作为

董事的登记事项。 近日， 虹口区人

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

李先生是一家科技创业公司的

董事， 任职期间， 逐渐发现公司在

经营理念、 发展方向上， 与自己的

设想存在较大出入， 李先生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通过电子邮件向

公司董事会发送辞职报告， 次日，

又书面邮寄了 《辞职函》。

然而一个月后， 李先生依然陆

续收到公司发送的董事会议通知，

经沟通， 公司表示在没有改选出新

董事之前， 李先生的辞职并不发生

效力，否则低于法定人数，董事会将

无法正常运作。辞职被拒后，双方陷

入了长达一年半的拉锯， 最终心力

交瘁的李先生将公司告上法庭。

审理中， 公司辩称， 根据董事

会议事规则， 在没有改选出新的董

事之前， 李先生仍应担任董事， 履

行相应职责。 况且， 李先生是公司

股东莲花公司委派的股东， 在尚未

得到莲花公司的回复前， 公司无法

就李先生的辞职事宜作出处理。 此

外， 除李先生外， 其余几名董事也

向公司提出辞职， 如此将导致公司

董事会低于法定人数， 故不同意李

先生的全部诉请。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据公司

章程的规定， 董事在任期届满之前

有提出辞职的权利， 且董事辞职自

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尽管

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最

低人数为 5人， 但根据公司提交的

会议记录， 李先生辞职后公司召开

董事会时仍有 5名董事到会并形成

决议， 在李先生提出辞职时， 公司

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最

少人数， 应当视为李先生的辞职已

生效。 另外， 公司以李先生为股东

指派的董事为由， 主张其不能辞

职， 该观点并无法律依据， 章程中

亦未有此类约定， 法院不予采纳。

最终， 法院判决支持了李先生

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董事是公司重要事务的建议

者、决策者、执行者也是公司重要商

业秘密的知情者。 因而董事辞职也

区别于公司员工，有着诸多限制。

董事辞职， 有外部法律、 行政

法规限制和公司内部章程限制两

种。 此外， 法律还赋予董事相应的

“后合同义务”， 即在董事辞职导致

公司董事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之时，

只要该辞职不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

的规定， 该辞职即发生效力， 但公

司有权要求原董事在过渡期间继续

履行董事职务。

□法治报记者 王川

“撑着油纸伞， 独自彷徨在，

悠长、 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

逢着一个， 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

姑娘……” 著名诗人戴望舒的一首

《雨巷》， 曾是无数人学生时代的美

好记忆。 然而不久前， 两篇称戴望

舒是渣男、 绿帽王的文章却出现在

网上， 并引起网友围观和转发。 戴

望舒 82 岁的女儿戴詠素看到后感

觉父亲遭受了严重侮辱， 遂将北京

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旗下产

品“今日头条” 告上法庭， 要求删

除侵权文章， 公开赔礼道歉， 并索

赔精神损害赔偿金 1 元。 日前， 徐

汇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戴望舒屡被侮辱，今日

头条称与己无关

法庭上， 戴詠素的委托律师

称， 戴望舒于 1928 年发表了 《雨

巷》 一诗， 为他赢得了“雨巷诗

人” 的美誉 （《雨巷》 被多版高中

语文教材收录， 影响了一代代中国

青少年）， 并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

发展史上的地位。

同时， 从史实资料中可见， 戴

望舒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翻译

家， 更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进步人

士， 他为中国抗战， 为反对国民党

统治， 为新中国建设都作出了贡献

和努力。 然而， “今日头条” 中却

出现了对戴望舒进行侮辱和诋毁文

章： 《被一首雨巷欺骗了多年， 原

来戴望舒是渣男》、 《民国最惨文

人戴望舒， 感情频频失败堪称“绿

帽王”》。 这些文章无视已成定论的

历史事实， 为博取流量吸引眼球，

恶意损害戴望舒的名誉， 不仅严重

伤害了原告的感情， 更误导了社会

公众特别是青少年。

原告方认为， 被告作为一家著

名的网络公司， 放任如此明显侵权

的文章在其网络平台上长期刊登及

转载， 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此，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 立即

删除两篇侵权文章； 判令被告在新

浪、 腾讯、 网易、 搜狐网站显著位

置以及被告“今日头条” 手机端及

网页端显著位置向原告公开赔礼道

歉 （道歉内容需经法院审核）； 判

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 1

元及原告公证费损失 1780元。

开庭期间， 原告要求追加文章

发布人为本案第三人。

面对原告的起诉内容， 被告字

节跳动公司完全不认可所有诉讼请

求。 被告律师表示， 即便上述两篇

文章构成了侵权， 也仅仅是文章作

者侵权， 并非互联网平台方侵权。

而且原告提交的证据“戴望舒年

表” 中， 也确实提到了戴望舒有三

段失败的婚姻， 因此文章内容并非

捏造事实。

此外， 被告也指出， 早在今年

7 月 2 日对涉案文章做公证时， 就

已经删除了两篇侵权文章， 而且被

告仅仅提供的是存储服务， 而涉案

文章则是作者自行上传完成的， 与

被告无关。

原告：不该适用“避风

港原则”，平台需担责

在质证阶段， 原告律师认可被

告证据的真实性， 也承认开庭前，

被告删除了涉案文章。 但原告方坚

持认为， 即便文章是他人所写， 被

告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网络平

台上确实可以免除一定责任， 但这

是有前提的， 如在不清楚事实的情

况下用错了图文等小差错等， 不过

本案中的问题却显然并非事实性差

错， 而是辱骂、 诋毁的侵权行为，

相比事实性差错要严重很多。”

随后， 本案主审法官询问字节

跳动公司内部是否有对文章审查的

相关规定， 以及是如何来审查平台

上的文章的？

被告律师回应称， 不清楚是否

有成文规定， 但确实有关键字、 关

键词的屏蔽技术， 即便如此， 也难

以对所有文章做出全面审查， “因

为信息量实在太大， 如果我们发现

有侵权情况， 会删除这些文章。”

面对原告多次提到的“标题

党” 的问题， 被告律师终于承认涉

案文章确实有些过火， 也可能涉及

侵权， “但文章内部却没有太大问

题， 仅仅是标题不妥。”

在法庭辩论中， 被告只是一家

计算机公司， 无法组织大量人力来

审核所有文章， 也确实没有做“标

题党” 来博眼球的必要。

但原告坚持认为， 被告即便难

以审核所有文章内容， 但对于文章

最重要的标题部分， 是完全可以做

到审查的， “避风港原则” 不适用

于本案， 被告字节跳动公司及其旗

下产品“今日头条” 应当承担相应

责任。

本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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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巷诗人”戴望舒遭名誉诋毁
82岁女儿怒告今日头条，索赔1元精神损失费

董事辞职辞了一年半没成功
公司以“董事会被拆台”为由拒绝

业主抄近路回家 不慎跌入破损窨井
法院判决物业公司担全责

“起点中文网”203部小说被随意传播
“神马搜索”被判赔共250万元

非法运油未流入市场不具严重危害？

检方：存爆燃、污染风险


